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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签署项目进区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合同概况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宜安科技”或 “公司”）控股公司湖南逸

昊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逸昊”）与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本着平等自愿、互利共赢的原则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

签署《项目进区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签署本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合同合作对方介绍

（一）名称：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二）负责人：刘智勇

三、本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管委会同意向湖南逸昊提供株洲市天元区新马东路与仙月环路交汇处东北

角已建好的标准厂房实施非晶合金(液态金属)项目，厂房占地面积 132 亩，湖南逸昊

租赁厂房建筑面积 130736 ㎡（以不动产登记部门测量面积为准）实施该项目。

（二）管委会协助湖南逸昊办理立项、规划、施工报建、水电气报装、工商、税

务、环境评估、消防验收等相关手续。

（三）管委会积极支持湖南逸昊申请国家、省、市专项经费、人才政策、专利申

报、产业扶持、银行信贷等。

（四）湖南逸昊在获准项目厂房后，及时提交项目资料，按时开工建设，按时完

成厂房内设备安装、调试并投产。湖南逸昊应在厂房交付之日起 6个月内开工建设，

12 个月内完成项目一期建设并投产，24 个月内完成项目二期建设并投产。

四、本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项目进区合同的签署，有利于充分依托株洲国家级高新区在政策扶持、品牌

影响力、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的核心优势，深度融合公司在资金实力、技术研发、精

细化管理等领域的固有积淀，聚力打造一流非晶合金(液态金属)标杆项目。项目落地

后，不仅能有效推动非晶合金(液态金属)产业的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完善产业链条、

激发产业活力，更能进一步夯实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与市场抗风险

能力，为公司实现长远战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五、风险提示

受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各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可能导致项目效益不

及预期。若双方任何一方因客观因素或自身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可能导致合同违

约，影响项目推进进度。公司将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积

极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问题，以防范和应对上述可能发生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项目进区合同》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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